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辦理教師職稱評級實施計畫 

2013 年 9 月 19 日人事室訂定 

2013 年 12 月 12 日通過 

壹、計畫依據 

廣東省教育廳關於中小學幼兒園教師專業技術資格評審工作的通知 

貳、 計畫目的 

一、為規範本校陸籍教師職稱評審工作流程，進一步完善教師職稱申報體系，讓

教師及早準備相關事項，提高教師職稱評級通過之機會。 

二、為促發教師評級之積極作用，鼓勵教師專業發展，協助其通過職稱評級，以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參、資格條件 

一、 實施對象：本校陸籍教師 

二、廣東省教育廳公布《廣東省中、小學教師高、中、初級專業技術資格條件》

規定條件 

 思想政治條件、學歷資歷條件、繼續教育條件、專業技術工作經歷（能力）

條件、業績成果條件、論文條件等，詳如「附件七：廣東省基礎教育專業技

術資格條件」簡稱「資格」，請依相關規定申請評級。 

三、本校執行上述二的三點說明： 

（一）出勤、差假（包括遲到、早退、晨會、朝會、研習、各項會議、差假等）。 

（二）申請者必須製作與「所評等級標準」要求之相關「教師職稱評級檔案」，

內容必須具體呈列佐證資料，檔案時限為「上次通過評級職稱」至「此次

申請評級」時間之相關資料，內容要求如附件二。 

（三）申請「中高級」職稱評級之準備年限內，未在全校或分部教師晨會進行專

業經驗分享之教師（不含述職報告那一次），不予推薦職稱評級。 

肆、實施方式 



一、申請方式 

凡符合資格條件之陸籍教師，可填寫「附件一：申請表」申請，並備妥各階

段審查會議之相關資料。 

二、申請時程：務必依下述時程準備相關事宜，未依時程辦理，不受理申請。 

編號 類別 時程 負責部門/人 備註 

1 職稱申報說明 每年 4 月初 人事室  

2 公告上年度職稱評審文件 每年 4 月 10 日 人事室  

3 教師提交申請 每年 4 月中旬 申請人、人事室  

4 送審論文 每年 4 月至 8 月 申請人  

5 公告當年度職稱文件 
每年 7 月中旬 東莞市教育局  

每年 8 月初 人事室  

6 繳交更新後職稱評級資料 每年 8 月中旬 申請人 電子檔及紙本檔

7 公示 每年 8 月 20-27 日 人事室 依例假日順延 

8 公開述職報告 每年 8 月 兩部教務處、申請人  

9 兩部對申請人評鑑意見 每年 8 月 兩部教務處  

10 成立評審委員會 每年 9 月 1 日 人事室  

11 召開校內評審會議 每年 9 月初 
評審委員  

人事室  

12 填寫校內評價意見，各項資料用印 每年 9 月中旬 兩部教務處、人事室  

13 送件東莞市教育局 每年 9 月中旬 人事室  

三、審查方式 

由校長組織「評審委員會」，針對申請人之相關表現進行評核。 

伍、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各時程實施細則（如有未盡事宜，依當年度實際狀況修正） 

編號 類別 時程 負責部門/人 備註 

1 職稱申報說明 每年 4 月初 人事室  

2 
公告上年度 

職稱評審文件 
每年 4 月 10 日 人事室  

3 教師提交申請 每年 4 月中旬 
申請人 

人事室 

符合各級教師資格條件之陸籍教師，提交

申請並附相關資料。 

4 送審論文 每年 4 月至 8 月 申請人 

申請人可自行請校內外專業人員評閱與指

導，指導人數不限。但要求其中有一位陸

籍高級教師或專家教授評閱與簽名以及本

學科組長評閱與簽名。 

5 
公告當年度 

職稱文件 

每年 7 月中旬 東莞市教育局 請申請人自行上本校電子公告，查閱最新

東莞市當年度職稱文件。 每年 8 月初 人事室 

6 
繳交更新後職稱評

級資料 
每年 8 月中旬 申請人 電子檔及紙本檔 

7 公示 

每年 8 月 20-27

日 

公示 7 個工作日

依例假日順延 

人事室 

蒐集投訴意見。由人事室線上公示申請人

「職稱評級資料」，並由申請人自行列印 3

份「職稱評審資料」及「教師職稱評級檔

案」書面資料，展示於「圓桌會議室」，

供評審委員審核。 

8 公開述職報告 每年 8 月 
兩部教務處 

申請人 

申請人在「分部教師晨會」或安排的述職

會上進行述職報告 30-40 分鐘。 

9 
兩部對申請人 

評鑑意見 
每年 8 月 兩部教務處  

10 成立評審委員會 每年 9 月 1 日 人事室 
校長任主席，其他委員由主管及教師代表

擔任。 

11 召開校內評審會議 每年 9 月初 
評審委員 

評審教育教學能力、公開課、專業技術及

工作績效成果、論文、研習進修、行政配

合、德育情況、資格條件等等。 人事室 

12 
填寫校內評價意

見，各項資料用 
每年 9 月中旬 

兩部教務處 

人事室 

課表、教案、觀課、評課記錄由教務處蓋

章核實。部門聘用評價意見，由申請人所

屬部門主管草擬，隨申報資料一起交由校

長批示後，填入正式文件。 

13 送件東莞市教育局 每年 9 月中旬 人事室 
申請人自備檔案袋，依文件要求依序裝

袋，並複印 A3「工作表」20 份。 



附件一：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教師職稱評級校內申請表 

所屬部門  職  稱  姓  名  

到職日期  任教學科  教  齡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  專  業  

教師資格證

種類 
 

現為何 

專業技術職務
 

申報何專業

技術職務 
 

教育理念（100 字以內）： 

 

 

主要工作經歷： 

 

 

研習進修情況： 

   

 

每週課時數及承擔公開課情況： 

 

 

論文名稱 2 篇（初級提交教育經驗總結 2 篇或專業論文 1 篇）： 

 

 

年度考核結果（中級為近三年，初級為一年）： 

 

 

德育與行政配合： 

 

 

專業技術工作績效成果： 

 

 

申請人簽名：            年    月   日 

職評會議審查結果： 

□通過推薦   □不予推薦 



附件二 

         教師職稱評級檔案資料要求 

教師姓名：     任教年級：        任教科目：      

申報資格種類：     專業      級教師            

所附各項證明、證書、資料均為複印件，要求統一紙張為 A4 大小，資料夾分頁展示。 

資料名稱 檢核 

一、個人基本資料  

1.個人簡歷（教育經歷、工作經歷等）  

2.個人近照 1 張  

3.教育理念  

二、思想政治條件  

1.遵守法規，教育思想端正，品德良好，敬業愛崗，愛護學生，教

育育人，團結協作，全力做好本職工作。 

 

2.近三年考核通知書  

三、學歷、資歷條件  

1.學歷證書  

2.學歷證書鑑定證明  

3.學位證書  

4.學位證書鑑定證明  

5.教師資格證  

6.職稱證（申報中級須提供）  

四、 繼續教育條件  

1.教師繼續教育時數統計表（格式要求如附件六） 

（每學年累記不少於 12 天或者 72 學時） 

 

2.各項證明文件  

五、 專業技術工作經歷（能力）條件  

1.任現職以來每學年每週課時數、任教班級 

（表格羅列） 

 

2.近三學年教學計畫表（課表、工作安排表）  

3.科組或級組公開課開課紀錄（每一學年一次）  

4.歷次公開課教案  

5.歷次公開課觀摩回饋  

6.轉化後進生 1 人（附說明佐證資料）（申報中級須提供）  

7.獨立開展課外活動資料（申報中級須提供）  

8.其他佐證專業技術能力資料  

六、業績成果條件  



資料名稱 檢核 

教育教學效果（附佐證資料）  

教研成果（附佐證資料）  

七、論文著作條件  

中級：任現職以來所撰寫論文 2 篇（獨立完成）  

初級：教育總結 2 篇或專業論文 1 篇  

八、計算機能力條件  

計算機考試合格證書（中學一級須提交四個模塊考試合格證書）  

九、教師晨會經驗分享  

1.分享主題  

2.分享內容  

3.分享照片  

4.感謝狀  

九、各項紀錄  

1.出勤、差假紀錄（人事室提供）  

2.獎懲紀錄（人事室提供）  

3.各項會議缺席紀錄（人事室及所屬部門提供）  

十、獲獎證書  

十一、其他  

 

 

 

 

 

 

 

 

 

 

 

 



附件三 

述職報告內容及格式要求 

 

述職報告人員：申請「中高級」職稱者。 

述職報告時間：申報評級當年度 3－4 月，申請人向所屬教務處申請在「分部教

師晨會」進行述職報告 30 分鐘，並在報告前一週，將述職報告

交由教務主任「電子公告」。 

述職報告內容：總結任現職以來的教育教學實踐等情况，教學效果（含合格率、

優秀率）情况，充分反映其業務水平、能力及工作業績。年度考

核和論文情況等。安數要求在 2000－3000 字以內 

述職滿意度諮詢：述職報告完畢進行述職報告滿意度無記名諮詢，併統計結果。

格式如附表（無記名諮詢表由述職本人準備晨會相應份數，交由兩部教務處於晨

會發放，述職完畢後收回，交人事室統計。） 

 

申報評

審級別 
職稱 

述職人 

姓名 

非常 

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意見 

        

 

 

 

 

 

 

 

 

 



附件四 

論文內容格式要求 

論文內容格式要求： 

一、教育教學論文除按粵人職〔1999〕26 號文件的要求執行外，還應符合以下 

要求：（1）至少有 1 篇是所申報學科的教學論文；（2）所送論文必須是申報者獲 

現專業技術資格後自己獨立撰寫的；（3）已發表的論文須送原件；未公開發表的 

論文應注明寫作時間，幷由科組長或教研室主任簽名、學校（單位）蓋章予以確 

認；在縣級以上教育部門組織的學科教研會舉辦的學術會議上宣讀的論文，須提 

交由舉辦單位出具的會議通知、會議日程安排或論文彙編集等作爲佐證材料； 

2011 年以前的宣讀論文須提交教研部門出具的證明材料；（4）所送論文要求達 

到 1500 字以上，教案、教學參考資料、教輔資料不能作論文報送；（5）從省外 

調入的教師至少有一篇論文是調入後所寫；（6）按照《關於注意防範非法期刊欺 

騙教師發表論文的通知》（粵教人〔2005〕15 號）要求，不得提交發表在非法期 

（報）刊上的論文。 

二、論文格式： 

頁首：送審論文一/二                      

論文題目   

                      作  者：   

                      寫作時間： 

 

 

論文正文 

 

 

論文審查意見表 



附件五 

論文審查意見表 

附在每篇論文最後一頁 

論文题目： 

作者： 寫作時間： 

論文審查意見一：   

 

 

 

 

 

 

 

 

 

單位名稱： 

職  稱： 

姓名（請簽名）： 

審查日期： 

論文審查意見二： 

 

 

 

 

 

 

 

 

 

 

單位名稱： 

職  稱： 

姓名（請簽名）： 

審查日期： 

 

 

 



論文题目： 

作者： 寫作時間： 

學科組長意見：   

 

 

 

 

 

 

 

 

 

 

 

 

 

單位名稱： 

職  稱： 

姓名（請簽名）： 

審查日期： 

學校意見：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六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教師繼續教育培訓統計表 

 

教師姓名：              公章： 

序號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姓名

講師
單位

講師
職稱

主辦
單位 時數 

1    

2    

3    

4    

5    

6    

○○○○學年度小計：  

1    

2    

3    

4    

5    

6    

○○○○學年度小計：  

1    

2    

3    

4    

5    

○○○○學年度小計：  

累記繼續教育培訓時數總計：  

 


